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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17-22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更换事项的后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的基本情况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5 日

召开第一次职工大会，会议对职工代表监事人员进行了民主选举，经与会职工讨

论通过，一致同意将职工代表监事艾东风先生进行变更，选举王青昱先生担任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已于 2月 6日在指定媒体公告披露该事项）。 

 

二、监事会向公司申请就职工代表监事变更事项聘请律所出具专门法律意

见书的情况说明 

2 月 8 日，公司收到原职工代表监事艾东风先生发来的《关于艾东风与中科

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及符合职工代表监事身份的说明》。2

月 15 日，公司收到监事会主席刘小麟先生邮箱发来的标题为《关于聘请律师事

务所对职工监事改选是否有效发表专业意见的申请》文件，文件经刘小麟先生、

冯凯先生两名监事签署。刘小麟先生、冯凯先生希望公司能提供职工大会会议资

料（包括提名程序以及选举程序），并申请公司聘请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就更换职

工监事发表专业意见。 

为此，公司聘请广东华科（北京）律师事务所就上述两位监事提出的请求事

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意见。公司于 2月 23 日收到该所于 2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公

司 2017 年第一次职工大会召开以更换职工代表监事事宜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法律意见书结论为： 

“1、公司 2月 5日召开的职工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其决议应具有法律约束力。 

2、在艾东风先生已经不是公司职工后，已经不符合职工代表监事的任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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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公司依法召开职工大会更换监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有关法律意见书的具体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职工大会召开以更换职工代表监事事宜的法律意见

书》。 

 

三、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在北京市海淀区总工会工作人员现场见证下，于 2 月 20 日召开工会第

三次会员大会，本次大会选举了新一届公司工会委员会委员、经费审查委员会委

员、女职工委员会委员；随后公司工会委员会召开了第三届工会第一次委员会，

推举陈婧同志为公司工会主席。公司于 2 月 21 日收到海淀区总工会组织部《关

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第三次会员大会选举结果的批复》，海淀

区总工会同意公司本次会员大会的选举结果。 

公司于 2月 22 日申领了新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证书主要内容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规定，经北京市

海淀区总工会审核确认，公司工会具备法人条件，依法取得工会法人资格。工会

名称：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

23 号龙德行大厦六层；法定代表人：陈婧；有效期：2020-02-22”。 

公司近日收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 月 14 日出具的《备案通知书》，

《备案通知书》主要内容为：“经审查，你单位提交的免去监事艾东风，监事王

青昱（注：此处原文如此，应当为：新任监事王青昱）的备案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我局予以备案。” 

注：董事陈继先生、黄婧女士建议律师事务所对出具法律意见依据的事实文

件原件进行核实，建议律师事务所对职工监事的提名程序进行核查。 

 

四、备查文件 

1、《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第三次会员大会选举结果的

批复》； 

2、《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3、《备案通知书》； 

4、《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职工大会召开以更换职工代表监事事宜的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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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